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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厅 
关于做好高等学校“十四五”规划 

编制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全省教育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工作的统一部署，

现就高等学校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站

在教育是国之大计、党之大计的政治和战略高度，以立德树人为

根本，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以改革创新为动力，科学、民

主、依法编制规划，提高规划编制工作的前瞻性、战略性、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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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实操性，充分发挥教育在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教强鲁、人

才兴鲁建设中的动力源作用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。坚持办学正确政治

方向，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，着力加强学校党的政治建设、思想

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，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，

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学校教育管理全过程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

作的领导权、主动权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

组织保障。 

（二）要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。把促

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把立德树

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，树立和践行新的人才

观、质量观，着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。 

（三）要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进程。紧盯国家、全省和区

域发展战略需求，主动肩负服务国家、全省、区域、行业的神圣

使命，源源不断培养一大批科技领军人才和知识型、技能型、创

新型劳动者大军，涌现一大批高端科技成果和应用技术研究成

果，传承创新发展先进文化。 

（四）要加快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坚持和完善

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，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，努力破解改

革“深水区”的矛盾，努力探索创新“无人区”的路径，加快提

升与高等学校地位作用相匹配、符合时代要求的办学治校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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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、严格履行程序。要切实提高规划编制

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，在学校党委领导下，成立编制工作领导小

组和工作专班，坚持“一把手”负总责，切实抓实抓好，落实机

构、人员和责任，建立健全严谨高效的工作机制。要以“十四五”

规划编制为契机，准确识变、科学应变、主动求变，对学校高质

量发展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，推动学校确立新的发展坐标、

输入新的发展动能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。要严格履行编制程序，

全面总结“十三五”规划实施情况，认真领会国家、省委省政府

对编制“十四五”规划的总体要求，仔细分析学校面临的机遇和

挑战，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，切实加强重点问题研究和重大

项目论证。 

（二）坚持总体谋划、突出重点内容。要全面谋划学校发展，

进一步明确学校的定位、目标、使命和任务。要统筹党的建设、

思想政治工作和校园安全稳定，统筹学科专业建设、队伍建设以

及体制机制改革等。以人才培养为中心，统筹教学、科研、社会

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、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工作。同时要结合发展

需要、社会需求和学校实际，明确阶段性重要发展指标、重大战

略任务、重点改革举措和工程项目，务求取得实效。 

（三）扩大民主参与、强化有效集中。要广泛发动院系、部

门、师生员工参与规划编制，充分发挥教（学）代会、学术委员

会等咨询建言作用，重大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要与利益相关方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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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协商，并可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，为规划编制工作

提供参考和辅助。要走出校园，主动征求学校理（董）事会成员、

地方政府、行业企业、智库机构、校友代表等意见和建议。同时，

强化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，加强科学研判论证、风险评估和合法

性审查，坚持民主集中制决策原则，确保规划的严肃性和有效性。 

（四）细化任务分工、有力推动落实。要将规划中提出的目

标任务进行分解，制定细化落实的时间表、路线图、任务书、责

任状，并根据需要制定人才培养、科研攻关、考核评价等分领域

改革方案，以及院系、部门、学科建设、校园建设等配套分规划。

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同步谋划规划落实工作，统筹规划的年度监

测、中期检查和终期考核等工作，形成规划编制、实施、考核的

管理闭环，着力改变重编制、轻实施的现象。 

我厅将在高等学校编制“十四五”规划过程中提供信息服务，

开展经验交流。各高等学校应严格把握规划编制工作进度，于

2021 年 6 月底前，将“十四五”规划文本报我厅发展规划处。

各高等学校一般应于 2021 年 8 月底前审定通过“十四五”规划

正式文本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联系人：丛培军，联系电话：0531—81916667。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
2021 年 1月 20日 


